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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报道情况 

近日，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注意到部

分媒体报道了《乐视网被总局点名“严重违规”，与集成服务牌照方合作被中止》，

该报道称，“广电总局针对互联网电视及机顶盒下发监管令，其中一条便是要求

牌照方对于总局正在查处的严重违规互联网企业，一定不要与之合作。报道指出，

乐视网即是广电总局点名批评的互联网企业，广电总局告知 7 家集成服务牌照方

不能再与乐视网合作。”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报道，公司经核实特作出如下澄清说明： 

1、相关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据公司向监管部门直接了解，乐视与央视

在互联网机顶盒合作中存在违规并要求整改，在整改期间除央视以外的其他牌照

方暂停与乐视合作，待整改完成并验收后其他牌照方再继续与乐视网进行正常合

作。 

2、公司目前正在主动与央视共同对合作的互联网机顶盒存在的违规问题进

行整改，乐视商场已经停止互联网机顶盒销售，双方制定的整改方案已经完成，

并正在上报监管部门的过程中，公司将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整改尽快恢复机顶

盒销售。 

3、监管部门虽然停止了对互联网电视播控牌照的发放，但是鼓励符合要求

的机构积极申请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牌照。基于此，公司为彻底解决牌照问题，

将积极在广电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导下，采取独立或者联合广电系统内的相关单位

共同申请互联网电视内容牌照。 

4、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要求，核心是要清理不规范的经营者，顺应行业发

展市场化、规范化的要求，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是长期利好，短期市场波动不可避



免。本次监管部门的政策发布，从长远来看不会改变乐视的商业模式，并有利于

拥有大量正版内容的公司长远发展。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

告为准。 

2、2014 年 7 月 17 日部分媒体刊登的《乐视网被总局点名“严重违规”，与

集成服务牌照方合作被中止》的报道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可能会误导投资者，

公司提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